四川轻化工大学采购项目

货物类综合验收报告
       （成交供应商名称） 在  （采购代理机构名称） 组织的四川轻化工大学  (项目名称)   （合同编号：  中心编号       ）现已按合同约定达到验收条件，根据业务需求部门提交的《四川轻化工大学采购项目货物信息表》和《四川轻化工大学采购项目设备试运行报告》，经相关人员组成的验收小组全面复核货物的完整性和准确性，以及复查前期运行验收情况，认为 （是否符合） 双方签订的合同要求，其结果视为（是否合格）。

1.验收小组组成人员（签字）：
业务需求部门（使用部门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其他人员（专家、服务对象、档案馆等）：

2.采购承办部门：财务处（招标采购中心）
3.验收监督人员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四川轻化工大学

年    月    日 

PAGE  
备注：

1. 本表用于货物类、软件类采购项目的综合验收。综合验收应在到货验收、试运行验收后进行（国有资产和实验室管理处库存的货物除外）。试运行采用随机抽验或样品抽验方式的，应增加抽样方式方法和数量的描述。

2. 本表一式三份，一份由业务需求部门（或使用部门）留存，一份由财务处（招标采购中心）存档，一份交供应商据此出票，并作为支付货款的依据。


